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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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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矿山综合利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砂石矿山综合利用的总体要求、砂石及其副产物综合利用途径、综合利用水平有关指

标计算方法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砂石矿山产品及其副产物的综合利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47 用于水泥中的火山灰质混合材料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5101 烧结普通砖

GB/T 11968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

GB/T 13545 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

GB/T 14684—2022 建设用砂

GB/T 14685—2022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5762 蒸汽加压混凝土板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9686 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

GB/T 34008 防辐射混凝土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202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1186—2016 机制砂石骨料工厂设计规范

GB 5500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CJJ/T 190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DL/T 5411 土石坝沥青混凝土面板和心墙设计规范

DZ/T 0213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

HJ 651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规范(试行)

JC/T 422 非烧结垃圾尾矿砖

JG/T 157 建筑外墙用腻子

JG/T 298 建筑室内用腻子

JG/T 486 混凝土用复合掺合料

JG/T 568 高性能混凝土用骨料

JGJ/T 283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TG/T F20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 F40—2004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S 202 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

TB/T 2140 铁路碎石道砟

TD/T 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TD/T 1070.4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4部分：建材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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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砂石 sand and gravel

原岩经机械破碎、筛分、整形、除杂等工艺，生产出的起骨架和填充作用的建设用颗粒状产品。

[来源：GB 51186—2016，2.0.4，有修改]

3.2

副产物 by-products

砂石矿山在剥离、开采、加工等过程中产生的除砂石以外的固态、液态或泥浆状的物质。

3.3

原生覆土 primary overburden

砂石矿山剥离、开采过程中剥离出的自然覆盖层，包含坡积土、残积土等。

3.4

风化岩石 weathered rock

经风化营力作用，结构、成分和性质产生不同程度变异的岩石。

3.5

夹土 intercalated soil

夹在矿层或矿体之间的泥土。

3.6

夹石 intercalated stone

夹在矿层或矿体之间，且无法直接用于生产砂石的岩石。

3.7

滤饼 filter cake

湿法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细粉和泥土混合浆液，经浓缩、脱水形成的泥饼状物质。

3.8

石粉 fine

砂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粒径小于 0.075 mm 并与原岩成分接近的固体物质。

[来源：GB/T 14684-2022，3.5，有修改]

3.9

生产废水 production wastewater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一定技术处理后不宜在砂石加工中再利用的水。

4 总体要求

4.1 矿山企业应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相关产业政策及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依法办矿并开展综

合利用。

4.2 勘查阶段应基于砂石矿山综合利用，发现和查明砂石矿床，估算其可综合利用副产物资源量。

4.3 应做好开采前后超前谋划，考虑矿山资源利用的衔接性，进行可持续利用统筹安排。

4.4 应统筹考虑砂石生产工艺与副产物综合利用工艺的衔接性。

4.5 应选用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及设备，提高砂石成品率。

4.6 应因地制宜，对副产物进行充分的资源化综合利用，且应优先用于本矿山的建设、生产、修复需

求，剩余部分宜替代或部分替代其他行业原材料。

4.7 生产过程中的砂石及副产物应分类或分仓存储、有序堆放。

4.8 应对综合利用之后的排土场空间进行复绿、复垦或按后续利用规划进行使用。

4.9 边坡、采场、工业场地、矿山道路、矿山工业场地、排土场等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应符合

TD/T 1070.1、TD/T 1070.4 中对矿山生态修复的相关要求。

4.10 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提高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安全隐患预防机制，提

高安全生产水平。



DZ/T XXXXX—XXXX

3

5 砂石及其副产物综合利用

5.1 主要环节及产物

砂石主要生产环节及产品、副产物见表1。

表 1 砂石主要生产环节及产品、副产物

主要生产环节 产品 副产物

剥离 -
原生覆土

风化岩石

开采 矿石
夹土

夹石

加工 砂石

干法 石粉

湿法
滤饼

生产废水

5.2 剥离

5.2.1 剥离要求

5.2.1.1 应“采剥并举、剥离先行”。

5.2.1.2 应做好剥离区、堆存区的场地安全调查及时间、空间规划安排。

5.2.1.3 应完善细化开发利用方案，体现剥离量、剥离次序等内容，有机覆土应单独剥离。

5.2.1.4 应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统筹协调综合利用项目的开展。

5.2.2 原生覆土综合利用

5.2.2.1 原生覆土可根据其植物营养物质、塑性指数、组分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利用途径。

5.2.2.2 可根据有机覆土的有机腐殖质含量高低不同，鼓励优先用于复垦、复绿等，异地使用不宜超

出所在末级水系径流范围。符合 GB 15618 规定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要求的，宜用于农用地复垦；

符合 GB 36600 规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要求的，宜用于建设用地复垦。

5.2.2.3 经处理后的原生覆土塑性指数在 6~10 之间、二氧化硅含量在 53%~70%之间、氧化钙含量低于

15%的，宜用于生产烧结建材制品。生产烧结普通砖，其质量应符合 GB/T 5101 规定的烧结普通砖技术

指标要求；生产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其质量应符合 GB/T 13545 规定的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技术

指标要求。

5.2.2.4 经处理的原生覆土氧化镁质量分数不大于 3%，氧化钾和氧化钠质量分数之和不大于 4%，且符

合 DZ/T 0213 规定的水泥黏土质原料其他要求的，宜用于水泥配料中的黏土质原料。

5.2.2.5 经处理后的原生覆土塑性指数在 10~17 之间，且符合 JTG/T F20 规定的施工技术细则要求的，

宜用于配制道路垫层。

5.2.2.6 符合 GB 50202 规定的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要求的，宜用于建筑基坑回填原料。

5.2.2.7 用于其他用途，应确保不影响生态环境下合理利用。

5.2.3 风化岩石综合利用

5.2.3.1 风化岩石可根据其原岩类型、矿物成分、风化程度、强度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利用途径。

5.2.3.2 经处理的风化岩石氧化钙含量不低于 50%，且符合 DZ/T 0213 规定的脱硫用石灰岩其他化学

成分要求的，宜用于生产脱硫剂。

5.2.3.3 经处理的风化岩石氧化钙含量不低于 45%，且符合 DZ/T 0213 规定的水泥石灰质原料其他化

学成分要求的，宜用于水泥石灰质原料。

5.2.3.4 其质量符合 GB/T 2847 中用于水泥中的火山灰质混合材料的技术要求的，宜用于生产水泥混

合材。

5.2.3.5 用于生产免烧砖，其质量应符合 JC/T 422 规定的非烧结垃圾尾矿砖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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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6 符合 JTG/T F20 规定的材料及施工技术细则要求的，宜用于配制道路基层。

5.2.3.7 符合 GB 50202 规定的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要求的，宜用于建筑基坑回填原料。

5.2.3.8 用于其他用途，应确保不影响生态环境下合理利用。

5.3 开采

5.3.1 开采要求

5.3.1.1 应严格按照经审查通过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组织开采。

5.3.1.2 应采用提高砂石品质、减少难处理副产物的爆破技术和采矿方法，降低加工能耗，遵循绿色

安全、经济合理的开采理念。

5.3.1.3 应根据夹土、夹石厚度及赋存状态不同，采用单独开采或与原岩混合开采。

5.3.2 夹土综合利用

5.3.2.1 夹土可根据其类型、成分、厚度、分布状态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利用途径。

5.3.2.2 与原岩一起开采的夹土，应在砂石生产流程中设置除土或洗矿工艺。采用干法除土，夹土可

用于烧结建材、道路垫层、基坑回填等，参见 5.2.2；采用湿法除土，夹土最终以滤饼形式产出，用于

土壤改良、烧结建材、道路垫层等，参见 5.4.3。

5.3.2.3 单独分层开采的夹土，可用于烧结建材、筑路、基坑回填等，参见 5.2.2。

5.3.3 夹石综合利用

5.3.3.1 夹石可根据其原岩类型、矿物成分、厚度、分布状态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利用途径。

5.3.3.2 开采出的夹石，可用于路基、建筑基坑等，参见 5.2.3。

5.3.3.3 含有二类及以上矿种品质的夹石，宜根据相应的矿种用途进行综合利用。

5.4 加工

5.4.1 砂石加工要求

5.4.1.1 加工工艺应根据原岩材质性能、产品结构、生产规模、产品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应简捷、

节能、减排。

5.4.1.2 根据原岩品质分级利用砂石资源，做到优质优用。

5.4.1.3 砂的云母含量超 2%时，应采取除云母的工艺措施，提取出的云母可根据其成分、性能等因素

用于涂料、绝缘材料等用途。

5.4.1.4 砂的石粉含量大于 15%，石的泥粉含量大于 2%时，应采取除泥（粉）的工艺措施。

5.4.2 砂石综合利用

5.4.2.1 砂石分类见表 2。

表 2 砂石分类及依据

分类指标 类别 分类依据

水泥混凝土

粒径
砂 ＜4.75mm GB/T 14684-2022中3.1、3.2

石 ＞4.75mm GB/T 14685-2022中3.1、3.2

级配
砂 1区、2区、3区 GB/T 14684-2022中6.1

石 连续粒级、单粒粒级 GB/T 14685-2022中6.1

技术要求
砂 I类、II类、III类 GB/T 14684-2022中4.2

石 I类、II类、III类 GB/T 14685-2022中4.2

沥青混凝土 粒径
细集料

0~2.36mm JTG F40-2004中4.9.4

0~4.75mm JTG F40-2004中4.9.4

粗集料 2.36~75mm JTG F40-2004中4.8.3

5.4.2.2 砂石可根据其有害物质含量、强度、颗粒形貌、表观密度、特殊功能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

利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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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3 砂石氯离子含量不大于 0.03%，且符合 GB 55008 规定的原材料要求的，宜用于钢筋混凝土；

砂石氯离子含量不大于 0.01%，且符合 GB 55008 规定的原材料要求的，宜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5.4.2.4 砂石的坚固性指标不大于 8%，且符合 GB 55008 规定的原材料要求的，宜用于抗渗、抗冻、

抗腐蚀、耐磨或其他特殊要求混凝土。

5.4.2.5 砂的单级最大压碎指标不大于 25%，石的压碎指标不大于 15%，且符合 JG/T 568 规定的高性

能混凝土用骨料的技术要求的，宜用于高性能混凝土。

5.4.2.6 石的针片状含量不大于 8%，且符合 JGJ/T 283 规定的原材料性能要求的，宜用于自密实混凝

土。

5.4.2.7 砂石硬质、耐磨，与沥青的黏附性不低于 3，或黏附性为 3 时水稳性检验合格，且符合 JTG F40

规定的普通沥青混合料路面原材料要求的，宜用于普通沥青混凝土路面。

5.4.2.8 轧制石和机制砂磨光值不低于 36、与沥青黏附性不低于 4，且符合 CJJ/T 190 规定的透水沥

青混凝土路面原材料要求的，宜用于透水沥青混凝土路面。

5.4.2.9 碱性碎石符合 DL/T 5411 规定的土石坝沥青混凝土面板和心墙原材料技术要求的，宜用于抗

渗沥青混凝土。

5.4.2.10 针状指数不大于 20%、片状指数不大于 20%、颗粒表面全为破碎面的碎石，且符合 TB/T 2140

规定的铁路碎石道砟技术规范的，宜用于铁路道砟石。

5.4.2.11 无碱活性砂石，且符合 JTS 202 规定的水运工程混凝土原材料技术要求的，宜用于海水环境

工程混凝土。

5.4.2.12 符合 GB/T 34008 规定的防辐射混凝土原材料要求的重晶石、铁矿石砂石，宜用于防辐射混

凝土。

5.4.2.13 用于其他用途，应确保不影响生态环境下合理利用。

5.4.3 滤饼综合利用

5.4.3.1 滤饼可根据其原岩类型、矿物成分、杂质含量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利用途径。

5.4.3.2 经处理后的滤饼二氧化硅含量在 53%~70%之间、氧化钙含量低于 15%的，宜用于烧结建筑制品

原料。生产烧结普通砖，其质量应符合 GB/T 5101 规定的烧结普通砖的技术指标要求；生产烧结空心砖

和空心砌块，其质量应符合 GB/T 13545 规定的烧结空心砖和空心砌块的技术指标要求。

5.4.3.3 滤饼的二氧化硅含量不低于 70%，黏土含量不大于 1%的，宜用于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或

板。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应符合 GB/T 11968 规定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原材料要求；生产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应符合 GB/T 15762 规定的蒸压加气混凝土板的原材料要求。

5.4.3.4 符合 JC/T 422 规定的非烧结垃圾尾矿砖技术要求的，宜用于生产免烧砖。

5.4.3.5 经处理后铁、钙含量低于 1%，铝含量高于 14%，钠、钾含量合计高于 8%的滤饼，宜用于生产

陶瓷制品。

5.4.3.6 符合 JTG/T F20 规定的原材料及施工技术细则要求的，宜用于配制道路垫层。

5.4.3.7 钾、钙、磷含量较高，且符合 GB 15618 规定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要求的滤饼，宜用于

土壤改良。

5.4.3.8 用于其他用途，应确保不影响生态环境下合理利用。

5.4.4 石粉综合利用

5.4.4.1 石粉可根据其原岩类型、矿物成分、颗粒尺寸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利用途径。

5.4.4.2 经处理后活性指数高的石粉，宜用于混凝土矿物掺合料、水泥混合材。符合 JG/T 486 规定的

复合矿物掺合料技术指标的，宜用于生产混凝土矿物掺合料；符合 GB/T 2847 中用于水泥中的火山灰质

混合材料的规定的，宜用于生产水泥混合材。

5.4.4.3 经处理的石粉氧化钙含量不低于 50%，且符合 DZ/T 0213 规定的脱硫用石灰岩化学成分要求

的，宜用于生产脱硫剂。

5.4.4.4 经处理的石粉氧化钙含量不低于 45%，且符合 DZ/T 0213 规定的水泥石灰质原料其他化学成

分要求的，宜用于水泥石灰质原料。

5.4.4.5 经处理石粉白度不低于 60 的，宜用于生产腻子。建筑室内用腻子应符合 JG/T 298 规定的技

术指标；建筑外墙用腻子应符合 JG/T 157 规定的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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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6 用于生产保温建筑岩棉，应选用玄武岩类、花岗岩类、白云岩类石粉，其质量应符合 GB/T 19686

规定的技术要求。

5.4.4.7 经处理石粉氧化钙含量不低于 52%，且符合《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册》碳酸钙的化学成分指

标要求的，宜用于生产碳酸钙粉体材料。

5.4.4.8 其他利用途径可参见 5.4.3 中滤饼的综合利用。

5.4.5 生产废水综合利用

5.4.5.1 生产废水可根据其固体颗粒等有害物质含量因素选择适宜的综合利用途径。

5.4.5.2 经处理总固体含量不大于 1500mg/L 的，宜用于车辆清洗、厂区降尘等。

5.4.5.3 经处理符合 GB 5084 规定的农田灌溉水质要求的，宜用于景观、复绿、农田等灌溉。

5.4.5.4 用于其他用途，应确保不影响生态环境下合理利用。

6 综合利用水平有关指标计算方法

6.1 采区回采率

采区回采率按公式（1）计算：

K = Qc
Q

× 100%····················································· (1)

式中：

K ——采区回采率，%；
Qc——当期采出的砂石资源储量，万吨；

Q ——当期动用的砂石资源储量，万吨。

6.2 综合利用水平

6.2.1 砂石矿山综合利用水平

砂石矿山综合利用水平按公式（2）计算：

T1 = S+ i=1
n Qi�

Q+Qn
× 100%·················································(1)

式中：

T1——砂石矿山综合利用水平，%；
S ——生产出的砂石质量，万吨；

n ——副产物种类数；

Qi——第 i种副产物当期利用的质量，万吨；

Qn——当期开采的副产物总质量，万吨。

6.2.2 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

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按公式（3）计算：

T2 = i=1
n Qi�
Qm

× 100%·················································· (3)

式中：

T2——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
Qm——当期产生的副产物总质量，万吨。

6.3 副产物单项利用水平

副产物单项利用水平按公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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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 Qi
Zi

× 100%·····················································(4)

式中：

Ti——第 i种副产物利用水平，%；
Zi——第 i 种副产物当期总质量，万吨。

6.4 量纲换算

以上公式中，除生产废水外的产物均以干量计算。当量纲不统一时，可按资源储量估算时对应的密

度进行换算。

7 管理要求

7.1 生态环境

7.1.1 砂石矿山综合利用应与环境保护、资源保护、城乡建设相协调，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开发方式。

7.1.2 砂石生产及副产物综合利用过程中，粉尘排放应符合 GB 16297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生

产废水、生活污水、雨水应实现雨污分流、清污分流，经无害化处理后达标排放或综合利用。

7.1.3 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应符合 HJ 651 规定的矿山生态保护及恢复要求。恢复治理后的各类

场地需综合考虑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因地制宜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且与周边自然环境和景观相协

调。

7.2 节能降碳

7.2.1 应建立全过程能耗核算体系，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增加绿电使用比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7.2.2 砂石及副产物生产，厂内运输优先选用带式输送方式。

7.2.3 砂石及副产物综合利用产品，厂外运输应依据运输距离，合理选择带式输送、公铁水联运的运

输方式。



DZ/T XXXXX—XXXX

8

附 录 A

（资料性）

表 A.1 砂石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

序号 矿种
开采回采率

○1
(%)

选矿回收率
○2
（%） 综合利用率

○3
（%） 备注

露采 地采

1 花岗岩 95 - - - ○7 ○8 ○9

2 玄武岩 95 - - - ○7 ○8 ○9

3 角闪岩 95 - - - ○7 ○8 ○9

4 辉绿岩 95 - - - ○7 ○8 ○9

5 安山岩 95 - - - ○7 ○8 ○9

6 闪长岩 95 - - - ○7 ○8 ○9

7 白云岩 95 - - - ○7 ○8

8 大理岩 95 - - - ○7 ○8

9 片麻岩 95 - - - ○7 ○8 ○9

10 凝灰岩 95 - - - ○7 ○8 ○9

注：○1○2○3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参见《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DZ/T 0272-2015）;

○7无需选矿

○8无共伴生矿产，或共伴生矿产暂难利用；

○9无地下开采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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